
XSJ-AP415 安全评价业务网上公开信息表

机构名称 苏州新世纪金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-（苏）-014

项目名称
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危险源

评估
项目规模

甲乙类储罐组、丁戊类储罐组均构成危险

化学品四级重大危险源

业务范围

生产电子工业用超纯化学材料（硫酸、硝

酸、盐酸、氢氟酸、乙酸含量＞80、2-丙

醇、氟化铵、过氧化氢20≤含量≤60、氨

溶液10＜含氨≤35）及液体消毒剂【过氧

乙酸（含餐具洗涤剂）含量≤43，含水≥

5，含乙酸≥35，含过氧化氢≤6，含有稳

定剂、过氧化氢】，开发生产电子工业用

超纯化学材料，销售公司自产产品；从事

一般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（按有效的《危

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所列项目及方式经

营）的批发业务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

品，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，按国

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）；提供相关技术服

务、咨询和技术转让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（外资比例小于25%）

合同期限

项目类别 安全现状评价 报告提交时间 2025年8月

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情况

安全评价项目管理
项目组长 技术负责人 过程控制负责人

秦娟 杨翠平 顾丽



安全评价报告编制过程
报告编制人 报告审核人

秦娟、杨文静 张琴

安全评价项目参与人员

安全评价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 技术专家及技术人员

秦娟、陈国君、李兴华、孙海慧、王为、

杨文静

秦娟、陈国君、李兴华、孙海慧、王为、

杨文静
/

安全评价项目现场开展

工作情况

现场勘查人员 勘查时间及任务 现场勘查照片

秦娟、陈国君、李兴华、孙海慧、王为、

杨文静

2025年7月21日对企业构成重大危险源的

储罐区条件进行检查

安全评价项目简介

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11 月 29 日注册登记，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0732526198B，法人代

表胡建康，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（港澳台投资、上市）。企业注册住所位于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河东工业园善丰路 168

号，其所属区域为政府规划的“河东高新工业园”，生产场所与注册住所一致。企业经营范围为：生产电子工业用超纯化学

材料（硫酸、硝酸、盐酸、氢氟酸、乙酸含量＞80、2-丙醇、氟化铵、过氧化氢 20≤含量≤60、氨溶液 10＜含氨≤35）及

液体消毒剂【过氧乙酸（含餐具洗涤剂）含量≤43，含水≥5，含乙酸≥35，含过氧化氢≤6，含有稳定剂、过氧化氢】，开

发生产电子工业用超纯化学材料，销售公司自产产品；从事一般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（按有效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

所列项目及方式经营）的批发业务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，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）；

提供相关技术服务、咨询和技术转让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（外资比例小于 25%）。

公司目前厂区人数 240 人，法定代表人胡建康为主要负责人，设立安环部为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，任命姚磊为安全总监，任

命 5 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——刘耀鹏、朱君沁、张恒、顾飞、徐晓璇，其中安全总监姚磊、专职安全管理员朱君沁、顾飞为



注册安全工程师，专职安全管理员张恒、刘耀鹏、徐晓璇具有化工专业中级职称。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（GB18218-2018）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，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单元均

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，储存单元——甲乙类罐组、丁戊类罐组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，属于危险化学品四级重

大危险源。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取得苏州市吴中区应急管理局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告知书》（备案编号：BA 苏

320506[2024]002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元：储罐区）。自上次备案以来，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储罐区储存情况未

发生变更，本次重大危险源评估将储罐区按防火堤分隔划分为甲乙类罐组、丁戊类罐组两个辨识单元

评价项目其他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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